
关于《永春县重大公共工程跟踪审计实施办法
（试行）》起草说明

永春县审计局

2025 年 5 月

一、起草依据

为落实县委、县政府决策部署，进一步强化制度刚性约束，

有效防范建设工程领域风险，提升我县重大公共工程跟踪审计制

度化、科学化、规范化水平，县审计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

计法》、《审计署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投资审计工作的意见》

（审投发〔2017〕30 号）等法律及相关规定，参照《泉州市本级

重大公共工程跟踪审计暂行规定》，起草了《永春县重大公共工

程跟踪审计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
二、文件主要内容

实施办法送审稿主要分八部分，具体为：

第一部分：跟踪审计目标及范围，包括跟踪审计目标和重大

公共工程项目范围界定等方面。重大公共工程主要是指政府投资

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重大建设项目，以及其他关系国家利益和公

共利益的重大公共工程项目。

第二部分：跟踪审计项目管理，包括年度审计项目计划制定

及延续衔接、审计机关同发改、财政等有关部门协作配合的要求。

第三部分：跟踪审计主要内容，重点关注项目的前期、实施、

竣工交付等阶段，投资估算与设计概算编制、征地拆迁、招标投

标、合同签订、工程变更、工程款支付、工程结算、竣工财务决

算等环节，具体包括 8 方面重点内容。



第四部分：审计机关职责，包括审计机关依法行使的 5 条职

权、审计机关人员和技术的优化，应当下达审计决定的 5 项具体

情形和应当办理审计移送的 9 项具体情形。同时，明确规定审计

机关应当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，不得参与工程建设决策等管理活

动。

第五部分：被审计单位及参建单位职责，主要规定被审计单

位和参建单位应当依法配合支持审计机关工作，及时、全面、准

确提供包括电子数据在内的审计资料、执行审计决定及相关罚则。

第六部分：政府有关部门职责，主要明确项目主管部门和政

府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行使的职责。

第七部分：保障措施，主要规定根据工作需要依法聘请社会

中介机构或者聘用专业人员辅助审计并健全管控制度，所需经费

由财政保障。

第八部分：附则，主要包括解释机关和生效日期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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